
旅办发〔2015〕181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旅游委、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旅游局：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总体部署和 2015 年全国旅游工作

会议精神，规范旅游市场秩序，加大违法失信行为的惩处力度，建立旅游经营服

务不良信息公示制度，我局制定了《旅游经营服务不良信息管理办法(试行)》(以

下简称《办法》)。现予以印发，请结合工作实际认真贯彻实施。

  一、充分认识《办法》在推进旅游诚信建设中的重要意义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积极部署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规划纲要(2014-2020)》、《国务院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对开

展旅游诚信建设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旅游法》第六条、第一百零八条对旅游

经营者和从业人员应当诚信经营做出了规定。全国旅游工作会议对“严厉打击旅

游失信行为”也做出了明确要求。《办法》进一步细化了相关法律法规和会议精

神对推进旅游诚信建设的规定和要求，增强了工作的针对性和操作性。各级旅游

主管部门要充分认识《办法》的重要意义，积极组织学习宣传，将其作为贯彻全

国旅游工作会议精神、推进旅游诚信建设的重要内容进行落实。

  二、认真做好不良信息的管理工作，发挥《办法》在规范旅游市场秩序中的

重要作用

  当前旅游市场秩序失范，侵害旅游者权益的违法失信行为频发，本《办法》

通过公示惩戒方式，打击旅游失信行为，形成倒逼机制，规范旅游市场秩序。各



级旅游主管部门要按照《办法》规定，认真组织实施，建立健全实施细则和配套

措施。积极协调相关部门，畅通信息采集渠道。做好不良信息的填报、公示及相

关管理工作，有效规范旅游市场秩序。

  三、积极引导旅游经营者和从业人员诚信服务

  各级旅游主管部门要注重将惩戒约束和教育引导相结合，通过《办法》的实

施、宣传，引导旅游经营者和从业人员自觉遵守法律规定与市场规则，规范经营

行为、履约行为、服务行为，推动全行业以诚取信、以信取胜，促进旅游业健康

长远发展。

  各级旅游主管部门在宣传、贯彻和实施《办法》的过程中发现问题，请及时

反馈至国家旅游局。

  国家旅游局办公室

  2015 年 7 月 17 日

旅游经营服务不良信息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条为进一步规范旅游市场秩序，推进旅游诚信建设，增强全社会监督合

力，约束违法失信行为，促进旅游业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旅游法》、《旅行社条例》及实施细则、《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及相关法律

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旅游经营服务不良信息包括旅行社、景区以及为旅游者提供交通、住

宿、餐饮、购物、娱乐等服务的经营者及其从业人员在经营服务过程中产生的不

良信息。

  第三条地方各级旅游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旅游经营服务不良信息管理

工作，国家旅游局负责全国旅游经营服务不良信息管理工作。

  各级旅游主管部门应当按照本办法的要求管理旅游经营服务不良信息，接受

社会监督。

  鼓励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旅游主管部门举报、提供旅游经营服务不良

信息线索。

  第四条各级旅游主管部门应指定专门人员负责旅游经营服务不良信息采集、

公示等管理工作。

  第五条旅游经营服务不良信息应当按照依法公开、客观及时、公平公正的原

则予以公布。

  第六条具有下列不良信息之一的，应当依本办法公开：

  (一)旅游经营者和旅游从业人员因侵害旅游者合法权益受到行政机关罚款

以上处罚的;

  (二)旅游经营者发生重大安全事故，属于旅游经营者主要责任的;



  (三)旅游经营者和旅游从业人员因侵权、违约行为损害旅游者合法权益，被

人民法院判决承担全部或者主要民事责任，或拒不执行法院判决的;

  (四)旅游经营企业主要负责人和旅游从业人员因侵害旅游者合法权益，被人

民法院判处刑罚的;

  (五)旅游从业人员在执业过程中，因扰乱公共交通工具秩序、损坏公共设施、

破坏旅游目的地文物古迹、违反旅游目的地社会风俗等行为，受到行政处罚或法

院判决承担责任的;

  (六)旅游经营者和旅游从业人员侵害旅游者合法权益，造成严重社会不良影

响的;

  (七)旅游经营者和旅游从业人员违反法律法规的其他情形。

  第七条旅游经营服务不良信息公布的事项包括所涉及的旅游经营者或从业

人员的名称(姓名)、许可证号(执业证号)、营业地址、法定代表人、违法违规或

事故等事由、行政处罚决定和投诉处理结果、信息公布起止日期等内容。

  第八条县级以上旅游主管部门可以通过政府信息公开、旅游违法行为查处信

息共享机制、中国裁判文书网等渠道采集不良信息，并对所采集信息的真实性进

行确认。

  第九条县级以上旅游主管部门在政务网站或社会媒体上公告旅游经营服务

不良信息。



  省级旅游主管部门应当在政务网站公开旅游经营服务不良信息。

  国家旅游局在“中国旅游诚信网”公开旅游经营服务不良信息。

  第十条地方各级旅游主管部门负责采集的旅游经营服务不良信息，应当在获

取信息后 5 个工作日内予以公布，并通过“中国旅游诚信网”的工作平台填报相

关信息。

  第十一条旅游经营服务不良信息所对应的决定或者行为经法定程序撤销、变

更的，省级以上旅游主管部门应在“中国旅游诚信网”的工作平台删除、修改该

不良信息。

  第十二条各级旅游主管部门应当按照管理权限和属地管理原则建立以旅游

经营服务不良信息为基础的旅游经营服务信用档案。

  第十三条公布的旅游经营服务不良信息，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公示期

限为两年。

  公示期限届满，旅游经营服务不良信息转入旅游经营服务信用档案，直接利

害关系人可以向县级以上旅游主管部门申请查询旅游经营服务信用档案。

  第十四条县级以上旅游主管部门应对有不良信息的旅游经营者和旅游从业

人员的整改情况进行检查，同时将整改结果列于相应的不良信息后，供社会监督。

  第十五条对具有旅游经营服务不良信息的旅游经营者和旅游从业人员，旅游

主管部门应当采取检查、暗访、责令整改等措施，实施有效监管。



  第十六条各级旅游主管部门审核行政许可申请、旅游经营业务申请或者其他

与旅游活动相关的申请时，应当查阅申请人是否在旅游经营服务不良信息名单

中。

  第十七条旅游经营者和从业人员对旅游经营服务不良信息的认定有异议的，

可以向做出认定的旅游主管部门提交异议申请，并提供有关证明材料。旅游主管

部门自收到异议申请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向异议申请人做出答复。旅游主管

部门经审查认为异议成立的，应当通过“中国旅游诚信网”的工作平台予以纠正。

  异议处理期间，不影响旅游经营服务不良信息的公示和管理。

  第十八条旅游行政管理人员在管理旅游经营服务不良信息中滥用职权、徇私

舞弊、玩忽职守，造成不良后果的，按照有关规定对相关责任人员进行行政处分;

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第十九条 各省(区、市)旅游主管部门可以根据本办法，结合当地实际制定

具体的实施细则。

  第二十条本办法所称“以上”，包括本数。

  第二十一条本办法即日起施行。


